
星期五

2023年10月13日

编辑/文丽娟

美编/高岳

校对/邓春兰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近日，一段“男孩游泳池溺亡”的视频在

网上引发关注。监控视频显示，一名男童不慎

脱离游泳圈在水中挣扎后沉入池底，但周围

的人似乎都没有发现异常。数分钟后，男童才

被捞起抢救，最终不幸身亡。

  10月9日，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发布通

报：已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及善后处置工

作。已关停涉事游泳馆，成立事件调查组开展

相关核查调查工作，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该事件发生后，公众扼腕叹息，更多人提

出疑问：事发当时，救生员去哪了？男童溺水，

周围的人是否有责任和救助的义务？发生事

故，涉事游泳馆及救生员、男童监护人是否

有责？

  《法治日报》记者就此采访多名专家，解

读事件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

焦点一

发生溺水事件救生员去哪了

  在这起事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游泳馆

不是野外河湖，按规定必须配备救生人员，但

为何溺亡事件没有被救生员及时发现处置？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游泳池边虽摆放有

救生员座椅，但游泳馆的救生员不在现场。该

游泳馆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救生

员当时有事离开了一下”。

  当游泳馆内发生人员溺水，救生员脱岗

或未到岗，即使在岗也未认真履职从而导致

溺亡的事件，今年已发生多起。

  今年3月，四川省江油市发生一起泳池溺

亡事件。死者家属查看事发时的监控发现，死

者当时在泳池中抽搐了一下后便趴在水里不

动，直到被其他游泳者救起，其间没有游泳馆

救生员出现。游泳馆工作人员称，事发时间较

早，救生员还未到岗。

  3个月后，一男子在广州市增城区某会所

室内恒温游泳池溺水，游泳馆救生员低头似

在玩手机，未注意到溺水情况，9分钟后才实

施救援，最终男子溺水身亡。

  在北京从事救生员相关工作的胡建（化

名）告诉记者，一般溺水发生后，60秒左右时

溺水者将出现口鼻进水、停止呼吸、瞳孔放

大、身体抽搐等状况，4分钟到6分钟时，脑细

胞将开始受损、死亡。对于公共泳池的救生员

配备情况，在标准游泳场所（50m×25m）设置

观察台时，应按照救生员观察区域的划分，本

着不留盲区与死角的原则，至少设置4个观察

台也就是4名救生员。同时，根据各地相关规

定不同，如果泳池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及以

下的，应至少配备3名救生员；水面面积在250

平方米以上的，应按面积每增加250平方米及

以内增加1人。

  “但是，目前公共泳池尤其是一些健身

房里的游泳池，存在没有配备救生员或者

救生员数量不足的问题。”胡建说，“坐在1.9

米高的救生椅上，能观察到泳池里的每一

个人。工作期间必须保持精神高度紧张，如

果意识到自己疲倦了，便要主动与巡视的

救生员交换，下场走几圈，保持清醒。几十

个人的生命都和你有关系，一点儿都不能

懈怠。”

  但现实中，并非每个救生员都能如此

负责。

  作为游泳爱好者的北京市民赵丹告诉记

者，她经常看到一些游泳场馆的救生员随意

离岗或虽然在岗，却在“开小差”，“上次我在

一家游泳馆，五六个孩子正在泳池戏水，观察

台上坐着一名救生员，另一名救生员则在不

远处低头玩手机，持续10余分钟”。

  在北京做游泳教练多年的熊伟（化名）

说，暑期学游泳的人数暴增，部分游泳馆的

经营者和教练员只重视教学进度，而忽略

了安全管理。即使按要求配齐配足救生员，

但有些救生员责任心不够强，脱岗或在上

岗期间玩手机、打瞌睡走神，“当事故出现

时，如果救生员反应迟缓，就很容易救援不

及时，发生意外”。

焦点二

救生员是否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对于未到岗的救生员，多位受访专家认

为，如果救生员存在擅离职守行为，那么涉嫌

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救生员的擅离职守行为与被害儿童溺

亡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涉嫌重

大责任事故罪。”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

新林认为，救生员在明知有人特别是有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在游泳池游泳的情况

下，应当预见到，自己擅自离开岗位的行为可

能发生他人溺水而救援不及时进而导致被害

人溺亡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结果导致溺

亡事故发生，主观方面存在过失。从客观方面

来看，游泳馆救援属于“作业”的范畴，救生员

是在作业的过程中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规

定，最后发生儿童溺亡的严重后果。

  “游泳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救生员或其

他员工是游泳馆的内部工作人员，救生员的

疏忽意味着游泳馆未能履行其安全保障义

务。游泳馆对受害人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可

以根据和救生员等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或者

用工协议来进行内部处理或者追责。”北京理

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

强说。

  在彭新林看来，游泳馆的经营者或管理

者明显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本应当配备

至少两位固定水上救生员的情况下配备不

足，且配备的救生员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未能

履行救生员职责，游泳馆显然未尽到管理上

的安全保障义务，故造成他人损害或者溺亡

的，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包括承担抢救费

用、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赔偿

责任。此外，游泳馆因存在违反安全管理、安

全生产作业的情况，也应予以相应的行政

处罚。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黄忠认

为，要想让救生员行业的从业者更加认真履

行职责，就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后追责让相关

单位和人员牢固树立生命至上、预防为主的

观念，织好生命安全网。在依法追究相关单位

和人员的刑事责任外，也要依法追究其民事

责任。

  “场馆的民事赔偿责任有两个依据：一个

基于合同，另一个基于侵权。同时，还应鼓励

公民对此类危及生命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举报，检察机关也应当通过公益诉讼等

方式来督促体育场馆全面落实安全管理主体

责任，形成合力。”黄忠说。

  孟强补充道：“在运营主体承担赔偿责任

的同时，相关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当对游泳池

的运营方和从业者进行处罚，责令其切实履

行职责，严格按照上岗要求、工作内容等进行

履职，切实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焦点三

周围人是否有责任和救助义务

  监控视频显示，10月1日14时20分许，一

名男童抱着游泳圈翻身后，双手脱离了游泳

圈，之后在水中不停地挣扎。大约1分多钟后，

男孩没有了动静，身体沉入水中。当时有多名

大人和孩子也在泳池内，但均未发现这一异

常。14时28分许，男童被一旁的成年男子发现

并捞起；14时30分许，现场多人开始对这名男

童实施抢救。

  痛心之余，部分网友争议的焦点在于，男

童沉入水中近7分钟，为何他身旁的成年男子

迟迟未发现并及时施救？该成年男子是否要

为男童溺亡承担法律责任？

  黄忠认为，从道义上来说，游泳馆内的成

年人应留意周围是否有孩子溺水，并从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角度出发，如果发现孩子溺水，

应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施以援手，也

可以第一时间向救生员求助。

  “救助不是法定义务，但法律鼓励见义勇

为。”黄忠说，民法典不仅通过第一百八十三

条对见义勇为者在救助他人时导致自己的损

害予以了救济，同时还通过第一百八十四条

对见义勇为者在紧急救助时可能对受救助人

的损害予以了豁免。这两条规定从法律上都

积极肯定了见义勇为的义举。因此，需要通过

宣传教育让每一个公民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

前提下，对那些陷入危难者及时施以援手，共

同守护生命安全。

  那么，游泳馆内除救生员之外的其他工

作人员，是否有救助义务？

  对此，孟强认为，馆内救生员当然负有救生

义务，馆内的其他工作人员如保洁人员等，若发

现消费者出现溺水情况，负有救助义务。

  游泳馆相关工作人员透露，男童是由一

名成年人带到游泳馆的，具体是谁，目前不得

而知。孟强认为，将儿童带入泳池之后，监护

人必须时刻严加监护，最好是贴近保护。如果

监护人把儿童带入泳池后，就不管不顾，让儿

童独自戏水玩耍最终发生悲剧，监护人明显

未尽到监护职责，需要承担一定责任。

  孟强还提醒，如果父母将监护职责委托

给他人，由受托人带儿童去游泳，未能履行监

护职责而发生悲剧，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对于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

求赔偿损失。因此，如果造成儿童溺亡的原因

是受委托人存在重大过失而造成，其需要向

儿童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焦点四

如何加强救生员培训工作

  曾著有《游泳安全救生教育相关问题研

究》的海南大学体育学院教师殷培根告诉记

者，目前我国游泳安全救生员的构成复杂，大

部分救生员是来自健身俱乐部等从业人员，

其中具备专业救生知识与技能的人员占比非

常少，且人员流动性较大，多数都是健身俱乐

部的成员与教练，没有接触过专业的游泳救

生安全教育培训，专业素质不高，在进行救助

时多依靠自己的个人经验，他们从某些角度

来讲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泳救生员。

  “此外，救生员性别比例不平衡，男多女

少。对救生员没有学历上的要求导致救生员

整体文化水平偏低，综合素质不高，造成行为

习惯方面的懒散，在实行救助时危险系数增

加，使得游泳救生工作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殷培根说。

  据殷培根介绍，我国早期建立的救生员

协会，在名义上是对国内所有的游泳救生员

进行工作培训与管理，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管理制度不完善，只局限于救生员和救生培

训基地方面，对救生机构与救生人员的管理

力度有限，而且现阶段对救生员的培训主要

集中于泳池场地的救生工作，忽视了对大海

场所救生员的培训工作。

  “未来希望结合我国救生事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设立相关的管理条例，完善游泳安全

教育培训制度，并建立严格的审查监督机构增

强对游泳安全教育的监管力度，以保障安全教

育工作的有序进行。”殷培根建议，可以通过一

些合理的渠道进行资金筹集，为救生机构的建

设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以此确保救生培训机

构的正常运作，促进救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陈磊

  从禁止员工购买某品牌汽车到要求员工每天运动步数达一

定数量否则扣钱；从禁止员工谈办公室恋情到要求每天在社交

朋友圈转发公司广告……近段时间以来，公司介入、干涉员工私

生活问题时常引发社会关注和热议。

  “用人单位管理劳动者的边界在哪里？”很多员工发出了这

样的疑问？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不少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

都存在一定程度干涉员工私生活的问题。在一些管理者看来，这

是企业的管理制度，甚至是企业文化，有利于工作开展和企业发

展；在不少被管理者看来，这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私生活，侵

犯合法权益。

  今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购买汽车

的补助政策》称，因某品牌企业剽窃该公司车尾帐篷专利，所以

禁止公司管理层购买某品牌汽车或者通勤时开某品牌汽车。

  该公司此举引发广泛关注。事情的后续是，公司相关负责人

发布视频称，此前公司禁止高管购买某品牌汽车是思考不周，已

被相关部门批评，向公司员工和网友致歉。

  受访专家认为，类似现象时有发生，背后反映的是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权限边界不清。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认为，由于从属性

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享有管理指示命令

的权利。尽管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范将用人单位的管理权限限

定在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事项，但实践中，其边界并不清晰具

体，即用人单位能够在哪些情形下、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对劳

动者进行管理指示命令。

  “由此导致用人单位管理权与劳动者的生活自主权之间发

生冲突。”范围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看

来，用人单位过度管理劳动者是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的痛点，既

说明用人单位管理范围和员工私人事务之间边界模糊，也说明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不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用人单位管理劳动者到什么程度，基本上

是用人单位说了算，特别是用人单位的管理层说了算，导致一些

用人单位把管理触角伸到了劳动者的私人事项范围之内。”王天

玉说。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

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劳动者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在劳动法律中已经

有相对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为何用人单位过度干涉员工私生

活问题仍屡屡发生呢？

  范围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在劳动关系领域，我国整体上“资

强劳弱”，且地方的劳动监察执法力量相对有限；从用人单位内

部来看，一些地方的工会组织等没有有效发挥制约用人单位的

作用，一些用人单位滥用管理权而无法得到有效限制。

  “另一个原因在于，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管理者整

体的合规意识以及合规文化欠缺。把单位当成‘自己家’的观念

在企业老板、管理者中还普遍存在，导致有意无意突破管理的边

界，不当介入劳动者的生活自主领域。”范围说。

  王天玉提醒说，劳动法律的规定和实施机制层面的原因也不可忽视。一方面，劳动法律

制定于多年前，相关条文规定还不够细密；另一方面，劳动法律的执行机制，如劳动监察机制

等有待充分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等联合制定印发

《预防和消除工作场所不当管理风险隐患制度（参考文本）》（以下简称《参考文本》），以指导

用人单位预防和消除工作场所不当管理风险隐患，规范用工管理。

  其中规定，不禁止职工在非工作时间离开工作场所，不强制要求职工入住本单位经营的

宿舍等住所；严禁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职工劳动等。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保全认为，《参考文本》列举了企业在招用劳动

者、支付劳动报酬、安排加班工作、离职手续办理等操作中，应重点避免的不当管理隐患

和风险。为指导用人单位制定完善有关规章制度或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集体合同时提

供参考。其能够有效限制企业对于规章制度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用人单位“奇

葩”管理的问题。

  范围认为，《参考文本》的发布对指导用人单位预防和消除工作场所不当管理风险隐患，

规范用工管理，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

为用人单位建立合规管理的理念和制度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参考文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过度干涉员工私生活的问题，原因在于，《参考

文本》作为行政指引，其缺乏相应的强制效力，也没有相应监察执法落实机制；从《参考文本》

内容来看，主要是对工作场所不当管理的规制。”范围说。

  那么，该如何从制度规范上确立用人单位管理劳动者的边界呢？

  范围说，从实践来看，应该围绕“工作”来界定企业规范用工的边界，即用人单位对劳动

者享有管理权的前提是基于工作，对劳动者行为的管理应该限于与工作相关。如劳动合同法

规定，在劳动合同订立阶段，劳动者的告知义务限定在“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因此，劳动者与工作不相关的行为不应纳入用工单位管理权的范围。

  “企业为了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依法享有用工管理权；而劳动者为了维护其劳动权

益不被雇主任意侵害，依法享有劳动保障权。由于企业的用工管理权与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

直接发生冲突，因此，正确划分二者之间的边界，对于劳资双方正确行使各自合法权益，具有

重要意义。”杨保全说。

  在他看来，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

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同时，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

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履行相应的程序，如应当经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上述法律并未限制或禁止企业的用工管理权，只是规定了企业在行使用工管理权时应

当遵守劳动合同法设置的程序性规定。”杨保全说，综合分析关于劳动保护和公司企业管理

方面的法律规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用工管理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这也是企业用工管理权的边界。

  王天玉认为，明晰管理权限边界可以在两个方面发力：发挥工会的职能作用，通过平等

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双方关系，维护企业职工的劳动权益，提升职工群体的话语权，同

时及时指出用人单位的不当管理问题促使其改正；加强劳动执法，特别是劳动监察需要提升

主动防范此类风险的意识，主动对企业进行检查，及时制止相关现象，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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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男童游泳馆溺亡事件背后法律问题

救生员若擅离职守涉重大责任事故罪

  ● 从道义上来说，游泳馆内的成年人应留意周围是

否有孩子溺水，并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角度出发，如果发

现孩子溺水，应及时施以援手，也可以第一时间向救生员

求助

  ● 游泳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救生员或其他员工如

保洁人员等，属于游泳馆的内部工作人员。救生员的疏忽

意味着游泳馆未能履行其安全保障义务；馆内救生员之

外的其他工作人员，若发现消费者出现溺水情况，也负有

救助义务

  ● 结合我国救生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设立相关的

管理条例，完善游泳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并建立严格的审

查监督机构增强对游泳安全教育的监管力度，以保障安

全教育工作的有序进行


